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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论意见汇编 
 

A. 国家 
 

1. 立陶宛 

[原件：英文] 

[2002年 7月 22日] 

1. 立陶宛政府对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就国际文书中存在的有可能妨碍电子商务发展
的法律障碍而进行的调查工作表示赞赏。 

2. 立陶宛政府认为，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进行调查时所用的方法适合于工作组指派
的项目。然而，立陶宛政府认为，如果有的国家对有关国际文书所作的保留可能构成

妨碍电子商务的障碍（例如，有 9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12
条和第 96条声明，公约第 11条、第 29条或第二部分凡规定允许以书面以外任何其他
形式订立销售合同或经由协议修改或终止该合同或作出任何报盘、受盘或其他意图表

示的，均不适用于当事人在该国境内拥有营业地的情形），则应在调查报告中提及这

些保留。 

3. 就未来工作而建议的另一个项目是进行调查，其中可包括对贸易法委员会各项示
范法进行分析，以及就哪类条文可能会构成妨碍电子商务的障碍提出初步结论。 
 

2. 尼日尔 

[原件：法文] 

[2002年 7月 11日] 

1. 尼日尔对贸易法委员会拟订电子签字统一规则的工作及其为确保国际贸易文书内
“书面”、“签字”和“文件”等概念的理解方式涵盖其电子等同手段而作出的努力

表示欢迎。然而，尼日尔认为，贸易法委员会宜采取适当措施，以顾及欠发达国家对

下述公约的关切： 

 (a) 《内陆国家过境贸易公约》（1965年 7月 8日，纽约）是尤其在非洲促进内
陆国家与沿海国家之间国际运输的依据。因此，对于同电子商务有关的问题的审议应

顾及这些国家的利益，为此应以某种方式吸收有关国家的专家联合审议； 

 (b) 《关于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制度下国际货运海关公约》（1975年 11月 14日，
日内瓦）涵盖尤其用于为西非交通运输提供便利的国际公路货运通行证所具有的认定

及多重功能（管制、证据手段等）。因此，应继续进行分析，并扩大分析范围，将非

洲国家列入在内。 

2. 鉴于托运单在本区域国际公路贸易中的作用，所以对其他公约，尤其是《国际货
物公路运输合同公约》（1956年 5月 19日，日内瓦）及其议定书（1978年 7月 5日，
日内瓦），也是发表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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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政府间组织 
 

1. 欧盟委员会 

 [原件：英文] 

[2002年 7月 16日] 

 欧盟委员会信息社会总局认识到，调查范围的重点是可能存在着妨碍电子商务的

法律障碍的国际贸易文书。欧盟委员会经与其所辖其他总局磋商后，可告知贸易法委

员会，由于欧盟委员会并非国际文书的保存人，因此对所列的清单没有可补充的条约。

而且，欧洲联盟的法规似不属于贸易法委员会调查的范畴。 
 

C. 国际非政府组织 
 

1. 国际商会 

[原件：英文] 

[2002年 7月 18日] 

1. 国际商会感谢有机会就拟开展的关于现行国际贸易文书中存在的妨碍电子商务的
障碍的项目向贸易法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意见。国际商会的成员愿意提供具有实质意义

的商业经验，希望对贸易法委员会有所帮助。 

2. 国际商会计划在贸易法委员会 10月的会议以前，就拟议的项目，包括就目前正在
进行的合同订立工作，发表更为深入的看法。以下是国际商会关于“统括公约”项目

的一般性看法： 

 (a) 如果修订国际公约中的书面要求可消除妨碍贸易的障碍，则国际商会支持这
一工作。然而，国际商会认为，明确这一工作的定义十分重要，因为商务的进行已逐

渐依赖于许多国际公约的措词； 

 (b) 国际商会认为，贸易法委员会此刻试图确定工作成果的形式（即解释细则、
公约、准则或示范法）尚为时过早。相反，国际商会促请贸易委员会就这些问题开展

必要的基础工作，这些基础工作可进而为确定工作成果今后应采取的适当形式提供指

导。国际商会总的看法是，该工作成果应当是对现行法规或公约的补充，而不是另起

炉灶，重新开始； 

 (c) 国际商会认为，贸易法委员会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和深入的专家
分析之后方可着手进行草拟工作。 

 

 

 

 

 


